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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工作
的通知》政策解读

一、起草背景

4月 26日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

局印发《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工作的通

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22〕23号,以下简称 23号文），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国家税务局总局办公厅印发《关于特

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的通知》（人社

厅发〔2022〕16 号）。4 月 22 日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

公厅印发《关于做好失业补助金、临时生活补助经办工作的

通知》。

根据上述文件和厅领导的指示要求，我们起草了《广东

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

东省税务局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工作的

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

二、《通知》主要内容

《通知》主要包括 8项具体政策，2项工作要求，与 23

号文保持一致。8项具体政策中，第三点、第八点以及第七

点中的降费率政策为完全延续此前政策，第一点、第二点、

第四点、第六点以及第七点中的缓缴政策为延续此前（或此

前有实施）但略有调整政策，第五点为新政策。

一是继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。《通知》主要是

在 23 号文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裁员率标准为不高于上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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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（即不高于 5.5%）；按 30%、

90%顶格确定大型企业、中小微企业返还标准。此外，根据

《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

（2017）的通知》（国统字〔2017〕213号）明确了参保人

数在 300人以下的社会团体、基金会、社会服务机构、律师

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、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，参

照中小微企业按 90%比例实施返还。

二是拓宽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受益范围。《通知》在

23号文基础上明确了补贴标准仍按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失业保险支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

技能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人社规〔2017〕13号）执行。根

据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调整

完善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政策规范失业人员申领职业培

训和技能鉴定补贴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人社规〔2019〕16

号）明确紧缺急需工种高级（三级）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

等级证书补贴标准可上浮 30%。

三是继续实施职业培训补贴政策。《通知》明确了补贴

标准按我省现行职业技能提升补贴标准执行。

四是继续实施东部 7 省（市）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

围试点政策。与 23号文保持一致。

五是发放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。该政策为新政策，23号

文授权省制定具体办法。《通知》主要按 23 号文顶格安排

了补助标准为 500元/人，企业类型划分和社会团体等机构划

型均按国统字〔2017〕213号文执行，并制定了操作指引，

以便于政策快速落实落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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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是大力支持职业技能培训。参照 2019 年从失业保险

基金中补充提取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的做法，《通知》要

求基金省级统筹以后，由省财政厅会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厅按 5%比例提取（23号文为 4%左右）。

七是实施降费率和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。在落实 23 号

文的基础上，根据我省实际明确延续实施失业保险浮动费率

政策 1年。明确养老、工伤、失业保险社保费缓缴政策按《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国家税务局总局办公厅关于特困

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的通知》（人社厅

发〔2022〕16号）及省贯彻意见实施（正同步制定）。

八是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。《通知》明确延续实施失

业补助金政策 1年，按《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

于做好失业补助金、临时生活补助经办工作的通知》执行。

根据《广东省失业保险基金省级统筹方案》“统一失业保险待

遇政策”要求，明确了失业保险基金省级统筹后的失业补助金

标准。此外，23号文还要求对参保不满 1年的失业农民工发

放临时生活补助，我省无需实施该政策，主要是自 2014 年

起，我省农民工就与城镇职工同等参保缴费、同等享受待遇，

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扩大失业保险保障

范围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20〕40号）“对《失业保险条

例》规定的参保单位招用、个人不缴费且连续工作满 1年的

失业农民工，及时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。2020 年 5 月至 12

月，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后参保不满 1 年的失业农民工，

参照参保地城市低保标准，按月发放不超过 3个月的临时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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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补助。与城镇职工同等参保缴费的失业农民工，按参保地

规定发放失业保险金或失业补助金”规定，我省发放失业保

险金或失业补助金”即可。

九是切实防范基金风险。主要是根据基金备付期要求，

从我省失业保险基金省级统筹前后分别提出落实意见；就严

防欺诈、冒领、骗取风险提出工作举措。

十是加强组织领导。要求各市推动政策红利早释放并总结经

验。


